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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苏州市2024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
收支情况审计结果的公告

根据审计法及相关规定，市审计局组织对 2024 年度本级预

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。审计工作坚持以习近平

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落实市委、市政府部

署和市人大决议，以全力保障党委、政府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落

实见效为主线，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，聚焦兜牢民生底线，

聚焦统筹发展和安全，依法全面履行审计监督职责，以高质量审

计监督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
审计结果表明：2024年，全市紧紧围绕市委、市政府决策部

署和工作要求，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、苏州工作重要讲

话精神，坚决扛起“走在前、做示范”的责任使命，牢牢把握高

质量发展首要任务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。积极财政政策加

力提效，财政运行总体平稳；财政支出结构持续优化，重点领域

保障有力；预算管理改革不断深化，持续防范重大风险，中国式

现代化苏州新实践迈出坚实步伐。

一、市本级预算管理审计情况

重点审计了市级、工业园区组织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决算草案

编制等情况。发现的主要问题：

在市级预算管理方面：一是财政资金统筹不到位。部分结余

资金未收回财政统筹使用；部分非税收入挂账三年以上未及时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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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结算。二是预算执行管理不规范。部分资金分配不及时；会议

定点酒店管理不严。三是转移支付机制不完善。部分领域尚未出

台市县两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的改革方案；部分上级补助资金

下达不及时；专项转移支付预算编制不细化。四是债券资金使用

不严格，部分项目债券未及时支出。五是财务报告个别事项披露

不准确。政府财务报告和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年度报告数据存

在差异。

在工业园区预算管理方面：一是财政资金统筹不到位。部分

项目资金连续结转两年以上，未收回财政统筹使用；个别项目结

余资金未及时上缴财政。二是预算执行管理不规范。部分项目追

加预算执行率偏低；个别专项资金未及时拨付企业。

二、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情况

在全面分析部门预决算数据的基础上，重点对市级 20家、工

业园区 8家一级预算单位及 45家下属单位开展了现场审计。发现

的主要问题：一是个别单位坐支行政事业性收费；二是部分项目

政府采购管理不严格，存在未履行政府采购程序或先使用后采购、

合同进度款约定不明、提前支付合同款等问题；三是部分项目资

金预算绩效管理不严，存在个别专项资金未设置绩效目标、绩效

目标设置不合理、自评价结果与实际不符等问题；四是部分单位

“三公”两费管理不到位，存在公务用车及租车管理不严、公务

接待费及培训费报销不合规等问题；五是政府购买安保服务管理

不规范，存在采购预算编制不合理，招标不规范，履约验收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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薄弱等问题。

三、下级财政运行审计情况

昆山市财政决算审计发现：一是预算管理不规范。存在个别

国有企业未及时上缴国资预算收入，政府投资项目计划与财政预

算衔接不够，预算调整不规范等问题；二是个别国企提供担保未

履行相关程序。

镇村服务外包审计发现：一是部分项目无预算采购；二是政

府采购制度执行不严；三是合同履约考核监管不到位；四是存在

拖欠合同价款现象。检查后，各地服务外包项目数较上年下降 22%、

预算金额下降 15.6%。

四、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跟踪审计情况

苏州市涉企奖补资金管理使用情况专项审计调查发现：一是

个别奖补政策，未做到应补尽补；二是部分奖补资金未及时拨付

至企业；三是项目评审把关不严；四是部分项目跟踪监管不到位。

苏州市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建设运行情况专项审计调查发现：

一是部分用财政资金购置的设备，未纳入省、市共享服务平台；

二是部分省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任务进度滞后。

苏州市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相关政策和资金审计发现：一是个

别项目方案调整程序不规范；二是部分建成项目运营管理不严；

三是财政奖补资金使用不规范；四是部分项目建设管理不合规；

五是个别信息系统建设履约监管不到位。

苏州市林业保护政策落实及相关资金绩效审计发现：一是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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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资源保护监管不到位；二是国有林场开发利用不足；三是部分

专项资金使用不规范；四是部分项目申报实施过程不合规。

苏州对口支援西藏发展资金和项目审计发现：一是个别项目

实施方案、资金使用审核情况未及时备案；二是个别已建成项目

使用效率不高。

五、重点民生资金和重大项目审计情况

苏州市公立医院药品和医用耗材设备采购及使用情况专项审

计调查发现：一是中药饮片等采购未经招标直接选定供应商；二

是网下采购药品（医用耗材）未通过省阳光采购平台。

苏州市社会保障卡建设管理情况专项审计调查发现：一是部

分项目采购管理不规范；二是个别信息系统运维服务履约考核不

严；三是与合作银行对账机制不健全。

苏州市轨道交通 3号线、5号线工程预算执行情况审计发现：

一是招投标管理存在疏漏；二是工程变更管理不严；三是合同履

约管理不严。

苏州市公办学校工程建设管理情况专项审计调查发现：一是

投资控制管理不严；二是现场管理不到位；三是工程材料品牌变

更审批不严。

苏州市级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审计发现：一是部分项目未按合

同约定支付工程款；二是个别项目竣工超过 1年仍未完成竣工财

务决算编制；三是部分项目履约保函管理不规范；四是部分项目

变更未按时办理审批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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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美丽（幸福）河湖治理目标完成情况专项审计调查发

现：一是部分河流存在同一河段重复申报；二是长效监管不到位；

三是部分工程建设管理不规范。

六、国有资产管理审计情况

在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方面：一是资产出租管理不到位，租金

收取不及时、公开招租不规范等；二是资金风险管控不到位，贷

款资金使用不规范等；三是股权投资管理不到位，投资程序倒置

等。

在金融企业国有资产方面：一是子公司法人治理不完善，个

别事项未按规定提交董事会审议；二是部分租赁业务管理不到位，

物业出租管理制度不健全；三是子公司个别金融租赁业务租后跟

踪管理不到位。

在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方面：一是个别单位未建立资产管

理制度，未及时办理资产入账等手续；二是个别单位往来款长期

挂账未清理。

在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方面：一是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、断

面水质未达到考核目标等；二是监管不到位，部分基本农田被坑

塘占用、库存危废超一年未处理等；三是开发利用及生态保护修

复不足，土地征而未供、供而未用等；四是资金项目绩效不佳。

七、审计建议

（一）进一步深化财政领域改革，提升财政治理效能。深入

推进零基预算改革，积极统筹财政资源，盘活存量资金；加强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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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收入和支出管理，规范开展政府采购活动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

效率；健全完善转移支付体系，优化转移支付结构；加强核算管

理，确保报表间的数据衔接，保障同口径数据的一致性。

（二）进一步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，以政策协同配合推动高

质量发展。优化涉企奖补资金的分配、使用和管理，规范科技创

新平台建设和运行，高效发挥财政资金对产业发展、科技创新的

引领和激励作用。统筹利用好专项债券、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

工具，加快推进“两重”建设和“两新”工作。

（三）进一步推动重大民生项目落地生根，更好服务保障和

改善民生。规范社保卡建设管理、药品和医用耗材设备采购及使

用，守护民生资金安全；提升援建资金绩效，持续增进民生福祉；

严格落实林业保护、农业融合发展等政策，规范学校、轨交、水

利工程等重大民生项目建设管理，确保质量安全和资金规范使用。

（四）进一步强化国有资产管理，确保资产保值增值和安全

运行。加强国有企业投融资管理，严格落实集体决策制度，提高

决策的科学性，推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；加强国有资产全生命周

期管理，夯实基础工作，确保国有资产账实相符；树牢生态优先、

绿色发展理念，推动自然资源资产高效保护、合理开发。


